使　用　切　結　書
1、 茲向貴所申請使用行政中心禮堂自    年   月    日    午    時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午    時止，作為                之用，願遵守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管理辦法」、「臺北市中山區行政中心禮堂場地收費基準」等相關規定，絕不向貴所提出前開規定之外之任何要求。並願遵守「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」規定，使用本場地應配合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。

2、 使用行政中心禮堂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          元，使用場地按時結束並歸還所借物品，逾時則依每小時比例繳交費用。違反第八條(如後附法條)各款規定時，依法負責。如致貴所遭受損害者，並負損害賠償責任。違反同條第二款或第五款時，貴所得於必要時強制拆除之，所需費用由本人負擔。
3、 活動結束後，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貴所，如有損壞場地或物品，並即修復及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4、 違反第十三條(如後附法條)各規定，所繳款項（含保證金）不請求退還。特立此據為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北市中山區公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單位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姓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姓名：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址：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 
電子信箱： 
中華民國 年 月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	臺北市中山區行政中心禮堂使用申請表   　　　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

	使   用
日   期
時   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至 　 時 起　　　　
至　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至 　 時 止　　　　　　

	用   途

說   明
	
	參 加 活 動

人       數
	

	收費

金額
	場地使用基本費：              元   
水電費(未使用冷氣)：　　　    元　　
水電費(使用冷氣)：        元    
保　證　金：　　          15000      元            

	繳   費

金   額
	合計新臺幣　貳   萬　 壹  仟　零  佰　 柒   拾　伍   元整。


◎凡租借臺北市政府所屬場地之主辦單位，應配合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單位名稱：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姓名：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姓名：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人出生年月日：   年   月 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: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 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　　　 話：
	承   辦   人
	秘 書 室 主 任
	主 任 秘 書
	副  區  長
	區    長

	
	
	
	
	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臺北市中山區行政中心10樓大禮堂活動計畫書
(114.2.8版)
	一、活動日期:

	二、用途：

	三、申請單位：

	四、計畫內容：
(一)活動目的：
(二)參加對象：

(三)活動內容：

(四)補充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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